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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存在的分散性、流动性、隐蔽性特点，使得其

在征管方面容易出现一些薄弱环节，再加上我国老百姓普遍

纳税遵从度不高，导致个人所得税领域偷逃税问题时有发生。

因此，找到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偷逃税的原因以及有针对性地

提出解决对策显得很有必要。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偷逃税状况

1援 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总体税收收入的比重较低。由于我

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商品课税为主的税收制度，所得税在我国

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不高。2010年，我国实现个税收入

4 837亿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2.5%，但占我国全部税收

收入的比重仅为 6.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发展中国家

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应该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 15%。我国目

前的现实情况和国际标准存在较大的距离。

2援 高收入者漏税问题严重。2010年，我国 4 837亿元的

个税收入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2 805亿元，占个税总收入的

58%，可见，我国目前的工薪阶层已经构成我国个人所得税的

主力军。中国社科院于 2009年曾发布一份报告称，我国的基

尼系数已经高达 0.49，这意味着我国 10%的富人占有了全国

几乎一半的财富，而国家税务总局的资料显示，富人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只占个税收入总额的 5%左右，这种现象和个人所得

税保障公平的立法初衷是相违背的。为了加强对高收入者个

人所得税的监管，我国于 2006年起实施了年所得超过 12万

元的个人需进行纳税申报的制度，2009年，全国仅有 300万

人进行了申报，这和我国社会对富人数量的界定相去甚远，可

见，高收入者中隐瞒收入、拒不申报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个人所得税偷逃税的主要手段

1援 化整为零，通过分摊的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在某些

人事、劳资制度比较健全和工资级差较大的企事业单位中（电

力、电信等垄断性行业），单位（扣缴义务人）通过将高收入人

员的工资虚假摊入低工资人员中，达到降低高收入人员税负

的目的。律师、医师以及社会上新兴的各类中介机构从业人员

也普遍采用这种偷逃税方式。

2援 福利繁多，通过各种变相补贴的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

一些效益好的企业为了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为其提供配

车、配房、赠送保险、提供旅游等“额外补贴”，使员工既享受高

收入，又享受优厚待遇，这些“优厚待遇”下员工获得的各种实

物均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并将这种给予员工优厚待遇的方式

称为“合理避税”。殊不知，税法规定，企业通过实物形式发放

的各种补贴，均应当在发放时按照实物的价格并入工资薪金

所得，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3援 偷梁换柱，通过股息红利进工资的方式偷逃个人所得

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新型的企业

形式不断增加，股份制企业更是如同雨后春笋不断显现，使得

股息、利息、红利收入快速增长，这部分股息、利息、红利也参

与到了社会分配中。由于股息、利息、红利税目的税率为 20%，

并且不允许任何税前扣除，于是一些单位为了达到偷逃个人

所得税的目的，将这部分投资收益并入工资薪金所得按月发

放，并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缴个人所得税。

4援 发票造假，通过虚假报销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某些

私营企业通过员工费用报销的方式抵扣一部分工资和奖金，

从而使工资总额下降，以达到不缴或者少缴个人所得税的目

的。报销的单据呈现多种形式，如购物卡发票、各种车船票、餐

饮业发票等等。这种偷逃税方式目前非常常见，相对而言也比

较“安全”，因为税务部门很难查到这部分的偷逃税款。

5援 阴阳合同，通过暗箱操作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随着

我国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房价的不断上涨，商品房买卖市

场非常活跃。根据税法规定，个人转让住房取得收入应当归为

“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除此之外，还涉及营业税、

契税等等税种，并且税款的多少均与房屋的价格相关。于是买

卖双方为交易房屋这一个事项签订两个合同，即所谓的“阴阳

合同”，“阴”合同对内，其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房屋的买

价也是真正的交易价格；“阳”合同对外，其内容并不是双方真

实意思表示，合同订立的房屋的成交价一般比真正的成交价

要低、房屋价值总量要小，以达到偷逃税款的目的。

三、个人所得税征纳中出现偷逃税的原因

1援 公民受传统“赋税”的影响，纳税意识淡薄。我国传统

文化一直将“赋税”视为统治阶级搜刮普通民众财富的一种手

段，再加上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进行的“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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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宣传，使得老百姓认为缴税就意味着财富被掠夺，在潜意

识中对税收怀有一种隐约的、本能的反感和抵触情绪。这种观

念根深蒂固，一直影响至今。

2援 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存在缺陷。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

税税制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将个人的收入分为 11类，分

别计税。不同种类的收入有不同的计税方法。这种征税方法带

来了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纳税人可以通过分解收

入、多次扣除的方法来偷逃个人所得税，例如上述提到的化整

为零和偷梁换柱的偷逃税方法都是利用这一点来进行操作

的。另一方面也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因为税务部门每年都

需要消耗大量精力去认定个人各项应税所得的类型，由于税

制设计本身的不严密，由此经常引发税务争议，使税务机关疲

于应付，没法集中精力放在税务检查上。

3援 税收征管水平不高。

（1）征管手段存在缺陷。我国目前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采

用自行申报和源泉扣缴两种方法，但这两种办法在实际操作

中存在很大的问题：淤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自行申报制度需

要纳税人有很高的纳税自觉性，也需要相关激励约束机制与

之配套。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可操作的个人收入申报法

规和个人财产登记审核制度，生活中，纳税人的相关报酬又是

大量地以现金的形式进行支付，于是使得许多达到征税标准

的纳税人只要不自行申报，又无人检举揭发，便可以很轻易地

偷逃税款。于代扣代缴制度难落实。代扣代缴制度是我国个人

所得税最主要的征纳方法，据统计，目前将近 70%的个人所得

税来自支付单位的代扣代缴。但由于新成立的、规模较小的私

营企业普遍不愿意履行代扣代缴的义务；一些公司为了实现

所谓的职工福利，不愿意很好地履行代扣代缴的义务，以致税

款代扣代缴制度难以落到实处。

（2）税收处罚力度不够。我国虽然在《刑法》中有对“偷税

罪”处罚的规定，但实际操作中对偷逃税案件只重视税款的查

补，而很少有处罚。对于偷逃税行为逾期不改的才处以轻微行

政处罚，很少有追究刑事责任的。税收处罚力度不够，必然减

轻了偷逃税违法行为的成本，提高了纳税人偷逃税的预期报

酬，增加了偷逃税的内在冲动，并使纳税人产生了“要富贵，去

偷税”、“不偷白不偷”的心理，助长了偷逃税行为的蔓延。

4援 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征纳双方

所持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相对于税务机关而言，纳税人更加

清楚自身的情况，可以通过瞒报谎报等手段隐瞒自己的真实

收入，以达到偷逃税的目的。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1援 加强个人所得税法的宣传。受到传统文化和以往税收

宣传片面强调奉献两大因素的影响，我国纳税人对税收普遍

有种抵触心理。鉴于此，可引进西方的“税收价格论”，引导人

们认识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纳税人实际上是在为自己而

纳税。因为只有纳税，政府才能够提供市场所必需的各类公共

产品。所以，纳税并非是单纯履行义务之举，而是一种可以获

得实质利益的权利与义务对立统一的行为。这种宣传可以改

变纳税人对征税的传统的“被剥夺感”，克服对税收的抵触心

理，使纳税人能够“心甘情愿”地自觉纳税。

2援 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体系。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税制体

系，应当将当前的分类所得税制转变为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

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模式。实行混合制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工

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

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

赁所得等具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

收项目实行综合申报纳税，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

补。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偶然所得等一次性所得实行分类征收，从来源上进行扣缴。实

行混合制个人所得税体系，使许多个人收入无需再进行分门

别类，能够减少税务机关的工作量，使税务机关将工作重心放

到个税的检查上来，从而可加强监督力度。

3援 强化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

（1）完善自行申报制度。一方面，通过对税法的正面宣传，

使纳税人主观上能够自觉申报纳税；另一方面，通过健全的可

操作的个人收入申报法规和个人财产登记审核制度，使纳税

人客观上能够自觉申报纳税。

（2）健全代扣代缴制度。政府要明确代扣代缴人的权利和

义务，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并与代扣代缴人签订协议。对故

意不认真履行扣缴义务的，除了对扣缴义务人进行处罚外，还

应当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3）加大对偷逃税行为的处罚力度。勤查不如重罚，这是

因为处罚力度的加重增加了纳税人的违法成本，使纳税人预

期风险成本大于预期风险收益，能有效地治理偷漏税行为。具

体来说，对于查出的偷逃税行为，要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的

规定，严肃处理，该移送司法机关的应及时移送处理，决不能

以补代罚，以罚代刑，以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援 加强对税源的监控。主要从以下方面努力：

（1）建立纳税人信息档案，建立“个人唯一永久账号”制

度。“个人唯一永久账号”制度也就是“个人经济身份证”制度。

将居民身份证号码作为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税务编码，将个人

从事各种活动的收入和支出信息均记录在此税务号码下，从

而更有效地控制和审核个人的纳税申报。

（2）改善金融系统基础设施。我国目前大量的现金交易给

税源监控、税款征管带来很大的困难，通过改善金融系统基础

设施，强制推行非货币化个人收入结算制度，减少现金流通，

广泛使用银行卡和支票，能够将民间信贷置于税务机关的控

制之下，使隐性收入无藏身之地。

（3）和相关部门配合，实现信息共享。税务机关应积极与

银行、工商、海关、公安等部门相配合，逐步实现多部门的信息

共享，加强信息交流，使纳税人经济活动中的一举一动都在税

务机关的掌握中，增强税务部门对税源的监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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